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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章太炎«七略别录佚文徵»的辑佚学体例

□傅荣贤∗　杨苏闽

　　摘要　章太炎«七略别录佚文徵»以马国翰«玉函山房辑佚书»所辑«七略别录»为对象,以完

善马氏辑本为目标,剔除«汉志»“所录书目及其子注”以及“诸书叙录”集中呈现的佚文,表达了对

辑佚条目“多”与“真”之间辩证关系的独特思考.章氏辑本承绪马氏,«别录»«七略»混辑不别,值

得商榷.但章太炎依«汉志»分类框架确定佚文的类别位置,并根据“班氏省出新入”对佚文类别

位置做出相应调整,较为准确地复原了“刘氏旧文”的原书篇第.尤其是,章氏佚文首列“«艺文

志»所录书目”作为“起本”文献,使佚文各有攸归,并揭示了«别录»«七略»佚文与«汉志»著录在书

名、篇卷等方面的异同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.
关键词　章太炎　«七略别录佚文徵»　辑佚　目录学

分类号　G２５７
DOI　１０．１６６０３/j．issn１００２－１０２７．２０２３．０５．０１５

　　章太炎(１８６９—１９３６)«七略别录佚文徵»(以下

简称«佚文徵»)是章氏家藏的未刊稿本,后经汤志钧

整理收入«章太炎全集»(一),１９８２年由上海人民出

版社出版,逐渐引起学界关注,但迄今尚无对该文的

专门研究.
章氏另撰«徵七略»一文,收入«訄书»重印本第

五十七,又收入«检论»卷二.«徵七略»交待了«佚文

徵»的著述缘起,其曰:“班氏为«艺文志»,删要备篇,
南宋至今,奏录既不可睹,而佚者往往见于它书.历

城马国翰综辑其文,繁省不斠,时有夺漏刘氏比

辑百家,方物斯志,其善制割、綦文理之史也.亦以

余暇,虑缀佚文,用父子同业,不可割异,故仍题«七
略别录».(他书或引向、或引歆、或引«七略别录»、
或引刘向«七略»、或引刘歆«别录»,既糅杂不可分

析,亦不更施标识.)凡«艺文志»所录书目及其子注,
非班氏省出新入,其辞皆刘氏旧文,与«管»«晏»«列»
«荀»«山海经»«说苑»诸书叙录具在者,虽它书征引,
皆不疏录.独取韦昭、颜籀所引,与佚文当举书目以

起本者,始一二移书之[１](４２１－４２２).”
可见,«佚文徵»是针对“繁省不斠,时有夺漏”的

“历城马国翰”辑本而言的.比较马、章二家辑本,可

以突出章太炎辑本在 “体例”上的创获.马国翰

(１７９４—１８５７)«玉函山房辑佚书»辑录经、史、子三部

佚书５９４种,其中史部目录类辑录题名“汉刘向撰”
的«七略别录»佚文９０条.章太炎«佚文徵»以此为

标靶,首先增损马氏辑本的遗漏与误辑.据笔者初

步统计,章氏计增补４１条,删除１８条.其次,订正

马氏辑本的错讹.例如,«汉书艺文志»(以下简称

«汉志»)«周书»七十一篇,师古注:“刘向云:‘周时诰

誓号令也,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.’[２](１７０６)”据此,
马氏辑有:“«周书»七十五篇.周时诰誓号令也.
(«汉书艺文志»)”[３](２４１３)章太炎则辑为:“«周书»
七十一篇.(«艺文志»)周时诰誓号令也,盖孔子所

论百篇之余也.(«艺文志»师古注)”[４](３６２).章氏既

订正马氏“七十五篇”篇数之讹,又补“盖孔子所论百

篇之余也”为«别录»佚文.再次,优化马氏辑本佚文

的编排体例,从而更加符合“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,
极力整理,求还其书本来面目”[５](３２３)的辑佚学原则.
其中,体例问题更为关键,直接影响到佚文条目的增

删以及佚文内容的订误.所谓体例,表面上是其辑

录的１０８条佚文的编排原则;本质上反映了对佚文

背后“原书篇第”的理解以及对«别录»«七略»文本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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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的复原,因而是辑佚工作的重中之重.本文拟聚

焦于«佚文徵»的体例,分析其特点、价值与得失.

１　«别录»«七略»混辑不别

«别录»与«七略»灼为二书,故«隋书经籍志»
史部簿录类分别著录“«七略别录»二十卷,刘向撰”
与“«七略»七卷,刘歆撰”[６](９９１),«旧唐书经籍志»
«新唐书艺文志»史部目录类承之.但章太炎认

为:“然«歆传»言:河平中,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,其
后卒业.则«山海经»之录,亦署‘臣秀’.向时虽未

著«七略»,其与任宏、尹咸、李柱国分职校书,业有萌

芽.故«隋志»已称«七略别录».(隋«经籍志»史部

簿录篇,有«七略别录»二十卷,署刘向撰;又有«七
略»七卷,署刘歆撰.此非二书,盖除去叙录奏上之

文,即专称«七略»耳)固知世业联事,侪于公羊五世

之传,谈、迁,彪、固二世之史.举一事以征作者,孰
因孰革,无以质言矣[１](５２).”

章太炎认为,«别录»«七略»有“先成”与“后述”
之别,但正像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之于«史记»、班彪

与班固父子之于«汉书»,皆为“世业联事”,“无以质

言”父子之别.然而,«别录»实际上是以叙录为主

体,故有二十卷之繁富;«七略»重在分类著录,故仅

有七卷.并且,«七略»亦未全然“除去叙录奏上之

文”.如«汉志»诗赋略«博士弟子杜参赋»师古注:
“刘向«别录»云:‘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.’
刘歆又云:‘参,杜陵人,以阳朔元年病死,死时年二

十余.’[２](１７５０)”颜师古先引刘向«别录»再引“刘歆又

云”,说明«七略»自有叙录,且其内容并不备载于«别
录»,两者并非“盖除去叙录奏上之文,即专称«七
略»”的简单关系.

但章太炎“用父子同业,不可割异,仍题«七略别

录»”,其«佚文徵»混辑«别录»«七略»“二书”佚文为

“一书”之佚文.如诗赋略所收扬雄赋的佚文,章氏

案语云:“«艺文志诗赋略»,赋二十一家中有«杨雄

赋»十二篇,末自记云:‘入杨雄八篇.’然则雄赋固有

四篇在«录»«略»者矣[４](３８０).”章太炎自知杨雄赋“固
有四篇在«录»«略»”,但他“不更施标识”,将该条统

辑为«七略别录»佚文.又如,«经典释文序录»:
“«七略»云:‘汉兴,韩婴传.’”[７](７)«太平御览»卷六

百九«学部三»:“刘歆«七略»曰:‘«尚书»,直言也,始
欧阳氏先名之,大夏侯、小夏侯立于学官,三家之学

于今传之.’[８](５００)”这两条佚文明显来自«七略»,但

章太炎皆予以收录[４](３７８,３６２),说明章氏«佚文徵»虽以

«别录»佚文为主,但也混入了不少«七略»的佚文.
姚振宗(１８４２—１９０６)曰:“严氏可均«全汉文编»

以各书引文题刘向者辑入«别录»;题«七略»不称刘

向者,别为«七略»,编入«刘歆集»,凡四十余条.马

氏«玉函山房»不分«录»«略»,而所辑不及严氏为备.
洪氏颐煊、章氏宗源旧皆有辑本,今亦未见,所得以

藉手者,唯严氏一本而已[９](８５－８６).”严可均(１７６２—

１８４３)«全汉文»视«别录»与«七略»为二书,分别辑录

“刘向(集)”(卷三十七至三十八)和“刘歆(集)”(卷
四十一)[１０](３３１－３３９,３５１－３５３),姚振宗“得以藉手”,辑得

«七略别录佚文»与«七略佚文»各一卷,收入«快阁师

石山房丛书».而马国翰«玉函山房辑佚书»“不分

«录»«略»”,辑得题名“汉刘向撰”的«七略别录»一
卷[３](２４１２－２４１８).显然,章太炎“不更施标识”,将“二
书”佚文写录为“一书”,无疑受到了马国翰的影响.
马国翰、章太炎之混辑,显然不如严可均、姚振宗分

辑二书更得刘氏本旨.

２　确立佚文“不录”的原则

从辑佚学的角度看,“既辑一书,则必求备.所

辑佚文多者优,少者劣;既须求备,又须求真.若贪

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”[５](３２３).“多”与“真”
的辩证统一,是辑佚的基本原则.但章太炎基于«汉
志»与“刘氏旧文”之间关系的理解,又提出了自己的

辑录原则.
首先,章氏«徵七略»认为:“班氏为十志,多本子

骏,其法式具在[１](４２１).”具体到“十志”中的«艺文

志»,“凡«艺文志»所录书目及其子注,非班氏省出新

入,其辞皆刘氏旧文”,故“不疏录”.例如,马国翰据

«史记龟策列传»集解引刘歆«七略»辑录“«风后孤

虚»二十卷”[３](２４１８)一条佚文,但“«风后孤虚»二十

卷”见著于«汉志»数术略历谱类[２](１７６８),所以章太炎

删削不录.对比而言,姚振宗«快阁师石山房丛书»
分别辑录«七略别录佚文»与«七略佚文»各一卷,其
中«七略佚文»就是以“«艺文志»所录书目及其子注”
为主体的.姚氏指出:“所谓因«七略»之辞以为«志»
者也,今并取为六略本文[９](８８).”

其次,«汉志»另有序言４０篇,虽以“刘氏旧文”
为基础,但亦不乏班氏转述之辞或接记后事之语,如
“今删其要,以备篇籍”[２](１７０１)即非“刘氏旧文”.另

如,«易类»序:“刘向以中古«易经»校施、孟、梁邱经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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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,唯费氏经与古文同[２](１７０４).”
该句以“刘向”为主语,无疑是班固对刘向校书概况

的描述而非«别录»的原文.然而,马国翰辑有“向以

中古«易经»校施、孟、梁邱经,或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,
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”[３](２４１２);姚振宗则辑为“臣向以

中古«易经»校施、孟、梁邱经,或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,
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”[９](９２－９３).这里,马国翰将主语

“刘向”改为“向”,姚氏进一步改为“臣向”,以符合刘

向校书上奏口吻,显然属于误辑.姚振宗曰:“诸所

引«别录»称刘向者,今皆曰‘臣向’”,且自圆其说云:
“此本书通例,非关改窜其引文[９](１１).”但实际上,其
“改窜”之迹甚明.类似的情况还有«书类序»“刘向

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”[２](１７０６)一

条,马、姚二氏也将“刘向”分别改为“向”[３](２４１２)或

“臣向”[９](９３),并误辑为«别录»的佚文.对比而言,
章太炎«佚文徵»则删削不辑,显然更符合历史情实.

再次,“«管»«晏»«列»«荀»«山海经»«说苑»诸书

叙录”,亦作为“具在者”,“虽它书征引,皆不疏录”.
例如,马国翰辑有:“«晏子»七篇.«史记»晏平仲,婴
者,莱之夷维人也.莱者,今东莱地也.(«史记管

晏列传»裴骃集解)«晏子春秋»称古冶子曰,吾尝济

于河,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,当是时也,从而杀之,
视之乃鼋也.(郦道元«水经注»引刘向叙«晏子春

秋»)”[３](２４１４)马氏辑有«晏子春秋»的两条佚文,前者

(“晏平仲,婴者,莱之夷维人也”云云)见于«晏子书

录»[１１](７),故被章氏删除;后者(“«晏子春秋»称古冶

子曰”云云)不见于«晏子书录»故予以保留,章氏案

语曰:“今«叙录»无此文,故录之.凡«叙录»具在,而
他书或摘其一二语者,今皆不录[４](３６７).”同样,马氏

所辑«列子»“列子者,郑人也,与郑缪公同时(«史记

老庄申韩传»索隐),至于«力命»篇一推分命(«文
选王康琚反招隐诗»注)”以及«管子»“«九府»书,
民间无有,«山高»一名«形势»”[３](２４１５,２４１６),因分别见

于«列子书录»[１１](８)与«管子书录»[１１](５)而被章太炎

删汰.
综上,章太炎之辑佚,不仅 求 其 “多”与 求 其

“真”,还剔除«汉志»“所录书目及其子注”以及“诸书

叙录”所集中呈现的佚文,表明章氏的动机是要完善

马国翰辑本,而不是复原接近“刘氏旧文”原貌的全

本,而这也是其与姚振宗辑本的重要区别之一.

３　原书篇第的整理

条目化的佚文必须编排有序,“求还其书本来面

目”,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佚文的价值.章太炎认

为,«汉志»“非班氏省出新入,其辞皆刘氏旧文”.以

此为原则,既需以«汉志»分类体系归置佚文,又需充

分考虑“省出新入”导致的«汉志»与“刘氏旧文”之
差异.

首先,依«汉志»分类框架确定佚文的类别位置.
«徵七略»曰:“略者,封畛之正名.«传»曰:‘天

子经略.’所以标别群书之际,其名实砉然其书

领录群籍,鸿细毕备,推迹俞脉,上傅六典;异种以明

班次,重见以著官联,天府之守,生生之具,出入以

度,百世而不惑矣[１](４２１).”可见,章太炎对刘歆«七
略»分类体系评价甚高.章太炎«订孔上»又云:“仲
尼良史也,辅以丘明而次«春秋»,料比百家,若旋机

玉斗矣.谈、迁嗣之,后有«七略»,孔子殁,名实足以

抗者,汉之刘歆[１](４２４－４２５).”指出刘歆«七略»分类堪

比孔子«春秋»之“料比百家,若旋机玉斗”.
而«汉志»“非班氏省出新入”者,完全继承了«七

略»的分类框架.因此,章太炎«佚文徵»分别列出辑

略、六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、兵书略、数术略、方技略

“七略”(一级类目)之名,各“略”再以«汉志»三十八

“种”(二级类目)区分,所辑佚文皆各有攸归.如六

艺略下,“右«易»家”[４](３６２)即是对易类所收七条佚文

的归类总结.兵书略只辑有一条佚文,也以“兵书

略”标目,并以“右兵形势”[４](３７６－３７７)作结.相比而

言,马本亦列“七略”之名,但三十八“种”之小目则所

列不全.如六艺略下,“易家有救氏之法”是易类的

最后一条佚文,但并无“右«易»家”字作结,而直接接

续属于书类的佚文“尚书五十八篇”[３](２４１２).
对于那些能够确立某“略”而不能确定某“种”的

佚文,章太炎则在该“略”之末集中罗列.例如,佚文

“«诗»以言情,情者,性之符也.«书»以决断,断者,
义之证也”与“«礼»家先鲁有桓生,说经颇异.«论
语»家,近琅邪王卿不审名,及胶东庸生皆以教”,章
氏指出:“右二条,一则通论«诗»«书»,一则通论经

师,而亡其名者今既无以质言,故仍依班«志»,
取通论之文,归于略末云尔”[４](３６７),即归在六艺略之

末.而那些既不能定其“种”亦不能定其“略”的佚文

(计五条),则置于全文之末.例如,“臣向谨与长社

尉杜参校中秘书”“尚书郎中北海展隆”“羽盖棽丽,
纷循悠悠”“解纷释结,反之于平安”四条,章氏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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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可附丽,著于篇末.”另一条“宴处从容观诗书”,
章氏曰:“终无以质言,故仍附录于末[４](３７８).”

相比而言,马国翰没有归于“略”末或“篇末”的
佚文.换言之,马氏佚文全部“质言”归入了具体的

某略、某种之下,其态度无疑不如章氏审慎.例如,
佚文“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”,马氏归在诗

赋略«博士弟子杜参赋»二篇之下,姚振宗«七略别录

佚文»亦踵武马氏.但章太炎案语指出:“今«列子»
«晏子»叙录皆有长社尉臣参之文,而«管子»叙录有

臣富参,则别一人也.师古引此于«杜参赋»下,以证

杜参为人耳.然此语则诸书叙录皆有之,非在«参
赋»叙录中也[４](３７７).”亦即,颜师古虽在«博士弟子杜

参赋»二篇之下引刘向«别录»,但该条佚文旨在“证
杜参为人”,“非在«参赋»叙录中”,不能确指其归于

«博士弟子杜参赋»二篇,所以“别著于此(按,指列在

‘篇 末’),诚 以 群 籍 皆 署 参 名,不 容 强 归 某 略

也”[４](３７７).显然,章 氏 的 处 理 比 马 氏、姚 氏 更 为

合理.
据«汉志»类别归置佚文,还包括每“种”之下若

干文献依«汉志»次第罗列.例如,«汉志»易类著录

“«孟氏京房»十一篇,«灾异孟氏京房»六十六篇,五
鹿充宗«略说»三篇,«京氏段嘉»十二篇”[２](１７０３).马

氏收录与此有关的两条佚文,一是以«京氏段嘉»十
二篇为标目的“嘉即京房所从受«易»者”,二是“京房

«易说»云:‘日与星至阴也,有形无光,日照之乃有

光,喻如镜照日,即有影见.月初光见西方,望巳后

光见东,皆日所照也.’”[３](２４１２)章太炎依«汉志»著

录,首列属于«孟氏京房»十一篇的佚文(即“京房«易
说»云:‘月与星至阴也’”云云),次以属于«京氏

段嘉»十 二 篇 的 佚 文 (“嘉 即 京 房 所 从 受 «易»者

也”)[４](３６２),从而符合«汉志»的实际著录次序.值得

一 提 的 是,姚 振 宗 辑 本 亦 更 正 了 马 氏 的 著 录

顺序[９](２２－２３).
其次,针对“班氏省出新入”调整佚文的类别

位置.
班固据«七略»“删其要,以备篇籍”,但又施以

“省出新入”,并不全然承绪«七略»的分类著录.章

太炎对«汉志»“省出新入”的认识,集中反映在诸子

略道家«伊尹»五十一篇佚文的案语中.其曰:“案
«艺文志»兵权谋家言,省«伊尹»«太公»«管子»«孙
卿»«鹖冠»«苏子»«蒯通»«陆贾»«淮南王»二百五十

九种,出«司马法»入礼.种当作篇,省者,谓刘«略»

两入,而«志»省其一,出者谓刘«略»在此,而«志»移
诸彼.故礼家言入«司马法»,而«诸子略»不言入«伊
尹»«太公»等书也.且刘«略»之入兵权谋者,盖«太
公»亦只«兵»八十五篇,而«谋»八十一篇,«言»七十

一篇不与焉.«管子»亦只«兵法»等篇,孙卿则«议兵

篇»耳,非全帙皆入兵书也.不然,岂直二百五十九

篇哉[４](３６８－３６９)!”
第一,关于“入”.首先是指位置调整,如“出«司

马法»入礼”,即将«司马法»由«七略»的兵书略改隶

六艺略的礼类.其次,“入”有时也指«汉志»对«七
略»的增补.«汉志»“凡书九家,四百一十二篇”班
注:“入刘向«稽疑»一篇.”师古曰:“此凡言入者,谓
«七 略 »之 外 班 氏 新 入 之 也. 其 云 出 者 与 此

同[２](１７０６).”例如,儒家类所收关于扬雄的佚文“子云

家谍言,以甘露元年生也”,章氏案曰:“«艺文志»儒
家云,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,则二刘本不录杨书,而
据萧、李所引,则确有此文”[４](３６８)这里,“入杨

雄”之“入”即指«汉志»对«七略»的增补.
第二,关于“出”.“出«司马法»入礼”是典型的

“出”,它指类别位置上的调整,是相对于上述“入”的
第一层意思而言的.但«汉志»乐类“出淮南刘向等

«琴颂»七篇”[２](１７１１),无相对之“入”,故此“出”是指

删除,此为章太炎认识所未及.
第三,关于“省”.是指“刘«略»两入,而«志»省

其一”.例如,“«诸子略»不言入«伊尹»«太公»等

书”,如完整的«太公»一书包括«谋»八十一篇、«言»
七十一篇、«兵»八十五篇,计二百三十七篇,著录于

诸子略[２](１７２９).其中,«兵»八十五篇又被«七略»著
录于兵书略,因«兵»八十五篇重见,故为班固所

“省”,此“省”是指«汉志»删除«七略»重复著录的篇

什.又如,«汉志»“凡«春秋»二十三家,九百四十八

篇”班注:“省«太史公»四篇[２](１７１４).”所“省”«太史

公»四篇没有“入”,也是指删除“«太史公»百三十篇”
中重复著录的单行本.

综上,章太炎对班氏“省出新入”的认识总体上

是准确的.尤其是,«汉志»兵书略班注:“省十家二

百七十一篇重[２](１７６２).”所“省”只是兵书略与诸子略

部分重复(而不是全部重复)的篇什,体现了章太炎

的卓见.仍以«汉志»诸子略“«太公»二百三十七

篇”[２](１７２９)为例,班固“省”其中重复著录于兵书略的

«兵»八十五篇.前者是«太公»一书的整体,后者是

«太公»一书的部分.相比而言,姚振宗«七略佚文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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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诸子略与兵书略分别著录“«太公»二百三十七

篇”[９](１３４,１６６),显然没有认识到兵书略所“省”,实属个

别篇章“裁篇别出”的别裁,而非整部文献“重复互

见”的互著[１２].
基于对班氏“省出新入”的认识,章太炎订正了

马国翰辑本中相关佚文的位置处理.例如,有关«蹴
鞠»一书的佚文,章氏指出:“案«艺文志»,凡诸子百

八十九家,四千三百二十四篇,出蹴鞠一家,二十五

篇,则刘«略»本在诸子中,惟十家中不审何隶,故附

此文于诸子之末[９](３７５).”亦即,«蹴鞠»在«七略»中列

在诸子略,«汉志»通过“出入”调整而改隶兵书略.
马国翰辑本将«蹴鞠»佚文列在兵书略[３](２４１８),反映

了«汉志»的分类而不是“刘氏旧文”的原貌.章太炎

“附此文于诸子之末”,无疑更为符合刘氏的本旨.
当然,«汉志»诸子略杂家类序云“杂二十家,四百三

篇.入兵法”[２](１７４１),而兵书略兵技巧类云“省墨子

重,入«蹴鞠»也”[２](１７６２).据此,«蹴鞠»佚文当归于

诸子略杂家,章先生未能底定为诸子略之杂家,仍显

美中不足.比较而言,姚振宗曰:“«汉志»诸子百八

十九家,出«蹴鞠»一家,知«七略»旧第«蹴鞠»在«诸
子略»中,«别录»亦犹是也.今姑系于诸子之末,并
疑«七略»当列在小说家,班氏析入兵技巧家[９](６８).”
姚氏亦据“«七略»旧第”将相关佚文归于诸子略,并
推测“«七略»当列在小说家”.与章太炎一样,姚振

宗认识到«蹴鞠»原在«七略»的诸子略,但同样也没

有认识到其当在诸子略的杂家小类.
又如,«汉志»诸子略杂家著录«尉缭»二十九篇,

师古注:“刘向«别录»云:‘缭为商君学.’[２](１７４０)”据
此,马国翰、姚振宗皆辑为«尉缭»的佚文,并归在诸

子略杂家[３](２４１６),[９](６５).但«汉志»兵书略形势类又著

录«尉缭»三十一篇[２](１７５８).章太炎指出:“案,«志»
于杂家云入兵法,而伍子胥、尉缭、吴子皆在兵书中.
又«子晚子»三十五篇,齐人,好议兵,与«司马法»相
似,今«志»亦在杂家,未知出兵书入杂家者,此四子

中,果是何种? 或一人本有二书,亦不可知.故今隶

«尉缭»于此”[４](３７３).实际上,“«志»于杂家云入兵

法”者,专指上述«蹴鞠»二十五篇,与«尉缭»等“四
子”无关.但章太炎指出因班固“出入”调整而列在

兵书略的可能性,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.«尉缭»
两见于«汉志»(一为诸子略杂家类的二十九篇,一为

兵书略形势类的三十一篇),后世书目仅得其一,或
入之杂家(如«隋志»«旧唐志»«新唐志»)或入之兵家

(如«崇目总目»«郡斋志读书志»«直斋书目解题»«宋
史艺文志»«四库全书总目»).章太炎通过案语的

形式,提示了在«七略»«汉志»时代,«尉缭»分类两属

的事实,有助于反思以«四库全书总目»为代表的视

«尉缭»为兵书的正当性.

４　以“«艺文志»所录书目”为佚文“起本”
上述佚文类别位置的确定,往往是以归属于哪

一种具体文献为前提的.例如,佚文“«孙子»书以杀

青,简编以缥丝绳”明显属于«孙子»,但«汉志»诸子

略道家著录«孙子»十六篇[２](１７３１),兵书略权谋类著

录«吴 孙 子 兵 法»八 十 二 篇、«齐 孙 子»八 十 九

篇[２](１７５６－１７５７),致有马、章二氏入道家,严可均、姚振

宗入兵家之别.因此,佚文不仅要确定类别位置,还
要确定其具体归属于哪一种文献.

严可均辑本往往径录佚文,而不指明其归属于

哪一种具体文献,如严氏辑有“待诏冯商作«灯赋».
(«艺文类聚»八十)”[１０](３３９).相比而言,“马本分著

篇目,较为明晰”[９](６),如马本“«待诏冯商赋»九篇.
待诏冯商作«灯赋».(«艺文类聚»卷八十)”[３](２４１８),
即将佚文“待诏冯商作«灯赋»”归入«待诏冯商赋»九
篇之下.姚氏马国翰之例,写录为:“«待诏冯商赋»
九篇.待诏冯商作«灯赋».(严本、马本.«艺文类

聚»卷八十)”[９](７３).而章太炎“与佚文当举书目以起

本者,始一二迻书之”,写录为:“«待诏冯商赋»九篇.
(«艺文志»)待诏冯商作«灯赋».(«艺文类聚»八

十)”[４](３７６)其中,“«待诏冯商赋»九篇”之后标注“«艺
文志»”,表明“«待诏冯商赋»九篇”来自«汉志»,以此

“起本”,指认佚文“待诏冯商作«灯赋»”的归属.说

明“«待诏冯商赋»九篇”不是佚文,而是佚文的归属

文献,从而严格区分了佚文与佚文归属的文献.对

比而言,马本“分著篇目”,姚本承之,但体例明显不

如章太炎谨严.章氏据«汉志»“起本”,也成为其«佚
文徵»的主要特色之一.兹就其具体体例与学术意

义试作分析.

４．１　“起本”的体例

第一,补充马氏的“起本”文献.
马氏虽“分著篇目”,但未能充类致尽.例如,马

氏所辑“武帝末,民有得«泰誓»书于壁内,献之.与

博士使 读 说 之,数 月 皆 起,传 以 数 人.(«书»正

义)”[３](２４１２－２４１３),该条佚文并未“分著篇目”,即没有

指出该佚文归属于哪一种具体文献;姚振宗则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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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注了“«尚书经»二十九卷、«尚书欧阳经»三十二

卷”[９](２４)两种文献.而章太炎辑为:“«经»二十九

卷.(«艺文志»)武帝末,民有得«泰誓»书于壁内,献
之,与博士使读.(«选»注作赞)说之数月,皆起传以

数人.(«尚书序»正义、«文选移书让太常博士»
注)”[４](３６２)该条佚文讨论«尚书泰誓»的来源、授
受,章太炎归之«经»二十九卷,明显优于马氏与

姚氏.
又如,马氏所辑“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,«列女

传»种类相从为七篇,以著祸福荣辱之効,是非得失

之分,画之于屏风四堵.(«初学记»卷二十五、«太平

御览»卷七百一)”[３](２４１２),这条佚文与«列女传»有

关,但«汉志»没有直接以“«列女传»”为标目的款目,
而是著录为“刘向所序六十七篇”,并通过小注的形

式指 出:“«新 序»«说 苑»«世 说»«列 女 传 颂 图»
也[２](１７２７).”因此,马国翰并没有“分著篇目”.“今从

其例”的姚振宗则辑为:“臣向所序«列女传»八篇.
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«列女传»,种类相从为七篇,
以著祸福荣辱之效,是非得失之分,画之于屏风四

堵[９](４８).”但所谓“臣向所序«列女传»八篇”只是姚

氏根据«战国策书录»等现存书录体式的臆改.相对

而言,章太炎迻录为:“刘向所序六十七篇.(«艺文

志»)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,«列女传»种类相从为

七篇,以著祸福荣辱之效,是非得失之分,画之于屏

风 四 堵. («初 学 记 »二 十 五、«御 览 »卷 七 百

一)”[４](３６７－３６８)即以«艺文志»“刘向所序六十七篇”起
本,再写录相关佚文,既补充了马本之缺失,也订正

了姚本的错讹.
第二,订正马氏“分著篇目”的错误.
某条佚文具体归属于哪一种文献,有时需要认

真辨析与识断.例如,马国翰辑有:“«屈原赋»二十

五篇.章甫荐屦兮渐不可 久,因 以 自 喻 自 恨 也.
(«史记屈原列传»集解)”[３](２４１７)这里,“章甫荐屦

兮渐不可久”是«史记»原文;而裴骃集解所云:“刘向

«别录»曰:‘因以自谕自恨也.’[１３](３０２４)”是贾谊被贬

长沙,行至湘水时感伤其与屈原遭遇相仿而“自谕自

恨”.因此,“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”不是«别录»的佚

文,而“因以自喻自恨也”是贾谊«吊屈原赋»的佚文.
章太炎辑为:“«贾谊赋»七篇.(«艺文志»)因以自喻

自恨也.(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»集解)”[４](３７５)既删

除了马氏误收的佚文,也订正了佚文的起本文献为

«贾谊赋»而非«屈原赋».

尤其是,某条佚文可能归于两种或以上文献时,
章太炎往往能辨惑裁定,列出两种或多种文献以“起
本”.而通考马氏辑本可知,马国翰之“分著篇目”从
未有“分著”两种或以上文献者.例如,«太平御览»
卷五十四、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»索隐、«史记平

原君虞卿列传»集解有关于“邹子”的佚文,马国翰以

«邹子»四十九篇[３](２４１５)“分著篇目”,但«汉志»诸子

略阴阳家同时著录«邹子»四十九篇与«邹子终始»五
十六篇两种文献[２](１７３３),故章太炎列出该两种文献

以“起本”,无疑比马本更为审慎.章太炎辑录为:
“«邹子»四十九篇.(«艺文志»)«邹子终始»五十六

篇.(«艺文志»)«方士传»言邹衍在燕,有谷地美而

寒,不生五谷,邹子居之,吹律而温气至,而生黍榖,
今名黍谷.(«御览»五十四,他书引多不备)邹子书,
有«主运篇».(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隐»)齐使

邹衍过赵,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

马非白之辩,以问邹子”[４](３７０－３７１)相比而言,姚
振宗亦以二书“起本”[９](５７),而严可均[１０](３３８)不列具

体“起本”文献,使相关佚文所无攸归,体例不如章氏

与姚氏.
又如,«论语集解义疏»黄侃«论语义疏叙»:“刘

向«别录»云:‘鲁人所学,谓之«鲁论».齐人所学,谓
之«齐论».合壁所得,谓之«古论».’[１４]”这条佚文

不见于马国翰辑本,为章太炎所增补.因佚文内容

涉及鲁、齐、古三«论»,而«汉志»与之相关的著录款

目有七条之多,章氏亦不惮其烦,写录为:“«论语»古
二十一篇,«齐»二十二篇,«鲁»二十篇,«齐说»二十

九篇,«鲁夏侯说»二十一篇,«鲁安昌侯说»二十一

篇.(«艺文志»)鲁人所学,谓之«鲁论»,齐人所学,
谓之«齐论»,合壁所得,谓之«古论»”[４](３７９)相比

而言,姚振宗只以前三种“«论语»古二十一篇,«齐»
二十二篇,«鲁»二十篇”[９](３５－３６)文献起本,不能反映

“鲁人所学”“齐人所学”之后学的内容,因而不如章

氏标注准确.
与同条佚文分别标注两种或多种“起本”文献相

得益彰,章太炎对于同一起本文献下的多条佚文,也
往往分别标注出处.例如,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»
曰:“庄子者,蒙人也,名周.周尝为蒙漆园吏,与梁

惠王、齐宣王同时.其学无所不窥.然其要本归于

老子之言,故其著书十余万言,大抵率寓言也.”在
“庄子者,蒙人也”下,司马贞索隐曰:“刘向«别录»
云:‘宋之蒙人也’.”在“大抵率寓言也”下,司马贞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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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曰:“«别录»云:‘作人姓名,使相与语,是寄辞于其

人,故«庄子»有«寓言篇».’[１３](２６０９)”据此,马氏辑为:
“«庄子»五十二篇.庄子,宋之蒙人也.又作人姓

名,使相与语,是寄辞于其人,故庄子有«寓言»篇.
(«史记  老庄申韩列传»索隐)”[３](２４１５)姚振宗承

之[９](５２－５３).然而,源自司马贞索隐的两条«庄子»佚
文并不连贯,前者注解庄子其人,后者注解«庄子»其
书,故章太炎辑录为“«庄子»五十二篇.(«艺文志»)
庄子,宋之蒙人也.(«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索

隐»)又作人姓名,使相与语,是寄辞于其人,故庄子

有 «寓 言»篇.(«史 记  老 庄 申 韩 列 传  索

隐»)”[４](３７０)这里,章氏两注«史记老庄申韩列传
索隐»,以指明两条佚文不相连属,无疑更为严谨.

综上,章太炎以«汉志»为据,首列起本文献,既
严格区分“起本”文献与佚文之间的异同,也使各条

佚文皆有攸归,从而完善了马国翰“分著篇目”的辑

佚体例.

４．２　“起本”的学术意义

章太炎以“«艺文志»所录书目”为起本文献,主
要包括相关文献的书名与篇卷.而佚文的书名与篇

卷则来源于其他典籍对«别录»«七略»的摘引,«汉
志»所录与他书所载之间往往并不等同.这样,标示

起本文献,对于辨析佚文与«汉志»著录之书名异同

与篇卷异同乃至订正佚文错讹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

意义.
首先,辨析书名异同.
例如,«隋书音乐志上»:“向«别录»,有«乐歌

诗»四篇[６](２８８).”据此,马国翰辑得“«乐歌诗»四篇.
(«隋书音乐志»)”[３](２４１３)一条.但章太炎辑为:
“«雅歌诗»四篇.(«艺文志»«隋音乐志»述梁沈约

奏引«别录»作«乐歌诗»四篇)”[４](３６４).章太炎以«汉
志»著录的“«雅歌诗»四篇”起本,以“«乐歌诗»四篇”
为佚文,突出了两者的书名异同,进而发现«隋书
音乐志»所谓«乐歌诗»四篇正是«汉志»中的«雅歌

诗»四篇.
其次,辨析篇卷异同.
例如,据«史记»集解,马国翰辑录:“«慎子»四十

一篇.(«孟 子 荀 卿 列 传»集 解 徐 广 引 刘 向 所

定)”[３](２４１６).章 太 炎 则 辑 为:“«慎 子»四 十 二 篇.
(«艺文志».案,«孟荀列传»集解徐广曰:‘今«慎
子»,刘 向 所 定,有 四 十 一 篇.’一、二 字,不 知 孰

是?)”[４](３７１)章氏以«汉志»“«慎子»四十二篇”起本,

可发现其与«史记»集解“«慎子»四十一篇”的篇卷差

异.又如,马国翰所辑:“«龙氏雅琴»百六篇.(«隋
书音乐志»)亦魏相所奏.与赵定俱召见待诏,后
复拜为侍郎.(«汉书艺文志»)”[３](２４１４)章太炎辑

为:“«雅琴龙氏»九十九篇.(«艺文志»«隋音乐

志»述梁沈约奏引«别录»作«龙氏雅琴»百六篇)亦魏

相所奏,与赵定俱召见待诏,后复拜为侍郎.(«艺文

志»师古注)”[４](３６５)章太炎首先写录«汉志»“«雅琴龙

氏»九十九篇”以起本,从而也突出了与佚文“百六

篇”的篇卷异同.事实上,«汉志»“凡«乐»六家,百六

十五篇”后,班固自注曰“出淮南,刘向等«琴颂»七
篇”[２](１７１１).可见,«汉志»九十九篇是“出”(删除重

复著录的篇什)七篇的结果,而«隋书音乐志»引自

«别录»,故为“百六篇”.
再次,辨析佚文错误.
例如,«史记管晏列传»张守节正义曰:“«七

略»云:«管子»十八篇,在法家[１３](２５９９).”据此,马氏辑

有:“«管子»十八篇.(«史记管晏列传»引«七略»
云在法家)”[３](２４１６)章太炎则写录为:“«管子»八十六

篇.(«艺文志».案,«史记管晏列传»正义引«七
略»云:«管子»十八篇,在法家,似取其全书中十八篇

别隶法家者.而«艺文志»无省出之文,«管子叙录»
言道约言要,则入道家明甚.张守节言在法家者,盖
误记唐时簿录以为«七略»耳.案,«隋志»,«管子»十
九卷,在法家,则隋时合八十六篇为十九卷,疑亦有

合为十八卷者.张氏既误以时俗簿录为«七略»,因
亦误卷为篇,不足信也.或曰:«史记申不害传»正
义两引阮孝绪«七略»,阮氏所纂本曰«七录»,而张皆

称曰«七略»,则所谓«七略»«管子»十八篇在法家者,
盖阮氏之«七录»,非刘氏之«七略»也)”[４](３６９)章太炎

首先著录«汉志»“«管子»八十六篇”以起本,从而突

出了与佚文“十八篇”之数的龃龉.在此基础上,进
一步分析张守节所引当为“时俗簿录”或阮孝绪«七
录»,并非«七略»佚文,结论令人信服.值得一提的

是,姚振宗亦认为张守节所引“非«七略»本文,今并

删除”[９](８６).

５　结语

探讨«佚文徵»的辑佚学体例,需要把«佚文徵»
放在«别录»«七略»辑本序列中来分析.从辑佚史的

角度来看,«别录»«七略»辑本主要包括下列两个

系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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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洪 颐 煊 (１７６５—１８３７)于 清 嘉 庆 辛 未

(１８１１)刊入«问经堂丛书»的«经典集林»辑本是最早

的«别录»«七略»辑本.严可均«全上古三代秦汉三

国六朝文»刊行于１８９３年广雅书局,其«别录»«七
略»佚文主要迻录了洪氏的辑佚成果(严氏只仅分别

增补«别录»«七略»佚文各一条).而严本又成为陶

浚宣(１８４６—１９１２)«稷山馆辑补书»之“«刘向别录»”
一卷与“«刘歆七略»”一卷之蓝本,由此形成洪、严、
陶的辑本系统[１５],而又以严可均本为代表.

第二,马国翰«玉函山房辑佚书»与上述洪、严、
陶辑本系统不相为谋,形成了另一个独立的体系.
王仁俊«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»本、张选青«受经堂丛

书»本、章太炎«章太炎全集»本对马本都有明显的

承袭关系.由此形成马、王、张、章的辑本系统,而又

以马氏辑本为代表[１５].章太炎“亦以余暇,虑缀佚

文”而成的«佚文徵»,据汤志钧«七略别录佚文征校

点后记»考证,酝酿于光绪二十六年(１９００),完成于

“辛丑(１９０１年)二月”[４](３８１).章氏主要针对“历城

马国翰”辑本,亦未及参考洪、严、陶辑本系统.
姚振宗辑本充分参考了严可均«全汉文»与马国

翰«玉函山房辑佚书»,汲取了上述两个系统的精华,
并致力于目录学体例的完善,因而生成了更为接近

“刘氏旧文”原貌的全本,正如姚氏指出:“二家辑本

收集略备,特于本书体制未尽得耳[９](１１).”姚振宗所

辑«七略别录佚文»一卷、«七略佚文»一卷事实上也

被公认为“是最完整和最接近«别录»原本体例的辑

本”[９](邓骏捷«前言»).姚氏辑本收入姚振宗光绪

二十七年(１９０１)的«快阁师石山房丛书»(包括«七略

别录佚文»«七略佚文»各一卷),其稿本“藏于家”.
振宗之子福厚将姚氏稿本“副录”贻赠浙江图书馆并

铅印问世,已经到了民国十八年(１９２９)①.
由于章氏主要针对“历城马国翰”辑本,其得失

与价值首先体现在与马氏辑本的比较中.进一步,
姚振宗辑本涵盖了马氏辑本与严氏辑本,成为“集
成”性质的辑本,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参照对象.其他

诸家之本,或如“汉州张选青«受经堂丛书»本,与马

氏本同”;或如王仁俊辑本只有寥寥１２条佚文;或如

邓骏捷«七略别录佚文校补»本主要迻录姚振宗辑

本;或如“章宗源本流传不广,盖已散佚”[１５]等等,都
不及姚振宗辑本的价值,因而并不具有泛泛对比的

意义.
总体而言,姚振宗辑本虽然号称“最佳”,但章太

炎对“班氏省出新入”的认识及其相应佚文位置的处

理、对佚文“起本”文献的确认等等,依然取得了姚氏

所不及的成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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